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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35件報告案(108年 1月 25日淹水救助訴願案審議決定) 

編號 訴願人 
審議之標的 

(原行政處分) 
決議 備註 

1 許姜 OO  
審議許姜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 李 OO 
審議李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3 李 OO 
審議李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4 黃 OO 
審議黃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5 陳 OO 
審議陳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2日所社字第 1070685488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6 姜洪 OO 
審議姜洪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237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7 陳 OO 
審議陳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8 陳 OO 
審議陳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9 姜 OO 
審議姜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5日所社字第 107068736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10 郭莊 OO 
審議郭莊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12日所社字第 1070758851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11 李 OO 
審議李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12日所社字第 1070758851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12 方 OO 
審議方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7日所社字第 107069662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13 黃 OO 
審議黃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7日所社字第 107069662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2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14 曾 OO 
審議曾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7日所社字第 107069662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15 陳 OO 
審議陳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16 吳謝 OO 
審議吳謝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17 
莊 OO 

莊 OO 

審議莊 OO、莊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

所 107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18 賴 OO 
審議賴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2日所社字第 1070686031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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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王 OO 
審議王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20 陳李 OO 
審議陳李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21 洪 OO 
審議洪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22 曾 OO 
審議曾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3 劉張 OO 
審議劉張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

定，撤銷原處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

24 王 OO 
審議王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5 王林 OO 
審議王林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6 李 OO 
審議李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7 李 OO 
審議李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8 高 OO 
審議高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29 陳 OO 
審議陳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30 廖 OO 
審議廖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31 陳盧 OO 
審議陳盧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107

年 11月 6日所社字第 107074821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32 吳郭 OO 
審議吳郭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巿下營區公所 107

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0530號函 

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

第 2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 

33 陳 OO 
審議陳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所

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923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34 許 OO 
審議許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鹽水區公所

107年 11月 1日所社字第 1070732892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35 翁 OO 
審議翁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鹽水區公所

107年 11月 28日所社字第 1070791595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 

 


